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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结 合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审 判 工 作 实 际 ，对
2020 年 12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的《民事
案件案由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修改第一级案由2个

1. 增加第一级案由“第六部分 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2.变更第一级案由“第六部分 劳动
争议、人事争议”为“第七部分 劳动争
议、人事争议、新就业形态用工纠纷”。

二、修改第二级案由6个

3. 增 加 第 二 级 案 由“ 十 七 、数 据
纠纷”。

4.增加第二级案由“十八、网络虚拟
财产纠纷”。

5.增加第二级案由“二十一、新就业
形态用工纠纷”。

6.增加第二级案由“二十六、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有关的纠纷”。

7.增加第二级案由“四十二、确认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案件”。

8. 变更第二级案由“四十八、仲裁
程 序 案 件 ”为“五 十 三、仲 裁 司 法 审 查
案件”。

三、修改第三级案由98个

9. 在 第 二 级 案 由“ 三 、继 承 纠 纷 ”
项 下 ：增 加“34. 非 遗 产 继 承 人 分 配 遗
产纠纷”。

10. 在 第 二 级 案 由“ 六 、所 有 权 纠
纷”项下：增加“46. 侵害集体经济组织
权益纠纷”“57.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
纠纷”。

11. 在第二级案由“七、用益物权纠
纷”项下：增加“61. 矿产资源压覆补偿
纠纷”。

12. 在第二级案由“十、合同纠纷”
项下：增加“94. 矿产资源压覆补偿合同
纠纷”；删去“140. 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
纠纷”。

13. 在第二级案由“十三、知识产权
合同纠纷”项下：变更“148. 专利合同纠
纷”为“152. 发明专利合同纠纷”“153. 实
用新型专利合同纠纷”“154. 外观设计专
利合同纠纷”。

14. 在第二级案由“十四、知识产权
权属、侵权纠纷”项下：增加第三级案由

“166. 地理标志侵权纠纷”“170. 标准必
要专利纠纷”“180. 药品专利链接纠纷”

“184. 植物新品种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
用纠纷”“185.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撤销后返还费用纠纷”；变更“160. 专利
权权属、侵权纠纷”为“167. 发明专利权
权属、侵权纠纷”“168. 实用新型专利权
权属、侵权纠纷”“169. 外观设计专利权
权属、侵权纠纷”。

15. 在第二级案由“十五、不正当竞
争纠纷”项下：增加“194. 平台经营者强
制低价销售纠纷”“195. 滥用优势地位拖
欠中小企业账款纠纷”；变更“179. 有奖
销售纠纷”为“190. 不正当有奖销售纠
纷”；删去“177. 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
纷”“178.捆绑销售不正当竞争纠纷”。

16. 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十七、
数据纠纷”项下：增加“199. 数据权属纠
纷”“200. 数据合同纠纷”“201. 侵害数据
权益纠纷”。

17. 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十八、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项下：增加“202. 网
络虚拟财产权属纠纷”“203. 网络虚拟财
产合同纠纷”。

18. 在 第 二 级 案 由“ 十 九 、劳 动 争
议”项下：增加“208. 超龄劳动者用工纠
纷”“209. 承包人、被挂靠人用工主体责
任纠纷”。

19. 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二十

一、新 就 业 形 态 用 工 纠 纷 ”项 下 ：增 加
“214. 新就业形态用工合同纠纷”“215.
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险纠纷”“216. 新就业
形态职业伤害保障纠纷”。

20. 在第二级案由“二十二、海事海
商纠纷”项下：增加“226. 船舶部件、物料
产品责任纠纷”“227. 海运物流服务合同
纠纷”“233. 船舶工程合同纠纷”“234. 船
舶设计合同纠纷”“236. 船员劳动合同纠
纷”“237. 船员劳务派遣合同纠纷”“238.
船员服务合同纠纷”“251. 航运经纪合同
纠纷”“264. 港口、码头租赁合同纠纷”

“272.船舶物权纠纷”“273.船舶投资经营
纠纷”；变更“207. 船舶建造合同纠纷”

“208.船舶修理合同纠纷”“209.船舶改建
合同纠纷”“210.船舶拆解合同纠纷”为新
增加的第三级案由“233.船舶工程合同纠
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船舶建造合
同纠纷”“（2）船舶修理合同纠纷”“（3）船
舶改建合同纠纷”“（4）船舶拆解合同纠
纷”；变更“212.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为

“240. 船舶租用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
案由“（3）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删去“244.
船舶共有纠纷”“245.船舶权属纠纷”。

21. 在第二级案由“二十三、与公司
有关的纠纷”项下：增加“294. 股东失权
纠纷”“300.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
任纠纷”“308. 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效力纠纷”“309. 债券受托管理人损害债
券持有人利益纠纷”；变更“268. 请求公
司收购股份纠纷”为“297. 请求公司收购
股权、股份纠纷”；变更“273.发起人责任
纠纷”为“303. 设立人责任纠纷”；变更

“284. 清算责任纠纷”为“316. 公司清算
责任纠纷”。

22. 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二十
六、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的纠纷”项
下：增加“321.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资格
确认纠纷”“322.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
资纠纷”“323.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并纠
纷 ”“324.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分 立 纠 纷 ”

“325. 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纠纷”“326.
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纠纷”。

23. 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五、侵权责
任纠纷”项下：增加“416.越界勘查、开采
矿产资源责任纠纷”“417. 矿产资源压覆
侵权责任纠纷”；将“385. 公证损害责任
纠纷”的顺序调整为“430. 公证损害责任
纠纷”（“429.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之
后）；删去“369.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24. 在新增加的第二级案由“四十
二、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案件”项
下：增加“450. 申请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协议”。

25. 在第二级案由“四十九、申请诉
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案件”项下：增加

“473. 申 请 诉 前 停 止 侵 害 技 术 秘 密 ”
“474.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经营秘密”；变
更“425.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为

“465.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发明专利权”
“466.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实用新型专利
权”“467.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变更“430.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为“472. 申请诉
前停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26. 在第二级案由“五十、申请保全
案件”项下：变更“434. 申请仲裁前财产
保全”“435. 申请仲裁前行为保全”“436.
申请仲裁前证据保全”“437. 仲裁程序中
的财产保全”“438. 仲裁程序中的证据保
全”为新变更的第二级案由“五十三、仲
裁 司 法 审 查 案 件 ”项 下 的 第 三 级 案 由

“485. 申请仲裁前财产保全”“486. 申请
仲裁前行为保全”“487. 申请仲裁前证据
保 全 ”“488. 仲 裁 程 序 中 的 财 产 保 全 ”

“490.仲裁程序中的证据保全”。
27. 在新变更的第二级案由“五十

三、仲裁司法审查案件”项下：增加“489.
仲裁程序中的行为保全”。

28. 在第二级案由“五十五、申请承
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项
下：增加“498. 申请认可和执行港澳台地

区法院判决、仲裁裁决”“499. 申请承认
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变更

“456. 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民事判决”“457. 申请认可和执行香
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458. 申请认可
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

“459. 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
仲裁裁决”“460. 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
区法院民事判决”“461. 申请认可和执行
台湾地区仲裁裁决”为新增加的第三级
案由“498. 申请认可和执行港澳台地区
法院判决、仲裁裁决”项下的第四级案由

“（1）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院民事判决”“（2）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
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3）申请认可和
执 行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

“（4）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仲
裁裁决”“（5）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
法院民事判决”“（6）申请认可和执行台
湾地区仲裁裁决”；变更“462. 申请承认
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463.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为新增
加的第三级案由“499. 申请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判决、仲裁裁决”项下的第四级
案由“（1）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
判决、裁定”“（2）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删去“453. 申请执行海事仲裁
裁决”“454. 申请执行知识产权仲裁裁
决”“455.申请执行涉外仲裁裁决”。

29. 在第二级案由“五十七、公益诉
讼”项下：增加“503.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民事公益诉讼”“504. 安全生产民事公
益诉讼”“506. 军人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509.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510.妇女权益保障民事公益诉讼”。

四、修改第四级案由100个

30. 在第三级案由“35. 遗产管理纠
纷”项下：增加“（1）遗产管理人责任纠
纷”“（2）遗产管理人报酬纠纷”。

31. 在 第 三 级 案 由“72. 质 权 纠 纷 ”
项下：增加“（13）环境资源相关权利质
权纠纷”。

32. 在第三级案由“91. 临时用地合
同纠纷”项下：增加“（1）勘查、开采矿产
临时用地合同纠纷”。

33. 在第三级案由“118. 保理合同纠
纷”项下：增加“（1）有追索权保理纠纷”

“（2）无追索权保理纠纷”“（3）多重保理
纠纷”。

34. 在 第 三 级 案 由“120.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项下：增加“（10）矿山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11）电、水、气、热力工程
合同纠纷”“（12）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合
同纠纷”。

35. 在第三级案由“121. 运输合同纠
纷”项下：增加“（17）国际航空运输合同
纠纷”“（18）国际公路运输合同纠纷”。

36. 在第三级案由“142. 服务合同纠
纷”项下：增加“（23）养老服务合同纠纷”

“（24）环境资源服务合同纠纷”。
37. 在第三级案由“144. 劳务合同纠

纷”项下：增加“（1）超龄劳动者劳务合同
纠纷”。

38. 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152. 发
明专利合同纠纷”“153. 实用新型专利合
同纠纷”“154. 外观设计专利合同纠纷”
项下：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48. 专利合同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专利申请

权转让合同纠纷”为“152. 发明专利合同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发明专利
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153. 实用新型
专利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

“154. 外观设计专利合同纠纷”项下的第
四级案由“（1）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转让
合同纠纷”；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48. 专
利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专
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为“152. 发明专利合
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发明专
利权转让合同纠纷”、“153. 实用新型专
利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实
用新型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154. 外
观设计专利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
由“（2）外观设计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
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48. 专利合同纠纷”
项下的第四级案由“（6）专利代理合同纠
纷”为“152. 发明专利合同纠纷”项下
的第四级案由“ （4） 发明专利代理合
同纠纷”、“153. 实用新型专利合同纠
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 （4） 实用新
型专利代理合同纠纷”、“154. 外观设计
专 利 合 同 纠 纷 ” 项 下 的 第 四 级 案 由
“ （4） 外观设计专利代理合同纠纷”；
在“152. 发明专利合同纠纷”项下增加
第四级案由“ （5） 发明专利开放许可
纠纷”；在“153. 实用新型专利合同纠
纷”项下增加第四级案由“ （5）实用新
型专利开放许可纠纷”；在“154. 外观设
计专利合同纠纷”项下增加第四级案由

“（5）外观设计专利开放许可纠纷”。
39. 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167. 发

明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168.实用新型
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169.外观设计专
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变更原第三
级案由“160.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
的第四级案由“（1）专利申请权权属纠
纷”为“167. 发明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发明专利申请权
权属纠纷”、“168. 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
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169.外观设
计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
案由“（1）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权属纠
纷”；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60. 专利权权
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专
利权权属纠纷”为“167.发明专利权权属、
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发明
专利权权属纠纷”、“168.实用新型专利权
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2）
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纠纷”、“169.外观设
计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
案由“（2）外观设计专利权权属纠纷”；变
更原第三级案由“160. 专利权权属、侵权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6）假冒他人
专利纠纷”为“167.发明专利权权属、侵权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4）假冒发明
专利纠纷”、“168. 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
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4）假冒
实用新型专利纠纷”、“169.外观设计专利
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

“（4）假冒外观设计专利纠纷”；变更原第
三级案由“160.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
下的第四级案由“（8）职务发明创造发明
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为“167. 发明
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
由“（6）发明专利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
纠纷”、“168. 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侵权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5）实用新型

专 利 职 务 发 明 人 奖 励 、报 酬 纠 纷 ”、
“169.外观设计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项下的第四级案由“（5）外观设计专利
职务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变更原
第三级案由“160. 专利权权属、侵权纠
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9）发明创造
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纠纷”为“167.发
明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
级案由“（7）发明专利发明人署名权纠
纷”、“168. 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侵权
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6）实用新
型专利发明人署名权纠纷”、“169.外观
设计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
四级案由“（6）外观设计专利设计人署
名权纠纷”；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60.专
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
由“（4）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为

“168.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项下的第四级案由“（3）侵害实用新型
专利权纠纷”；变更原第三级案由“160.
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
案由“（5）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为“169. 外观设计专利权权属、侵权纠
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3）侵害外观
设计专利权纠纷”。

40. 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170.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项下：增加“（1）侵
害标准必要专利权纠纷”；变更原第三
级案由“160. 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项下的第四级案由“（10）标准必要专
利使用费纠纷”为新增加的“170. 标准
必 要 专 利 纠 纷 ”项 下 的 第 四 级 案 由

“（2）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
41. 在第三级案由“171. 植物新品

种权权属、侵权纠纷”项下：增加“（4）
假冒植物新品种纠纷”“（6）植物新品
种培育人署名权纠纷”“（7）确认实质
性派生品种纠纷”。

42. 在第三级案由“172. 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权属、侵权纠纷”项
下：增加“（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创作者署名权纠纷”。

43. 在第三级案由“179. 确认不侵
害知识产权纠纷”项下：增加“（9）确认
不侵害技术秘密纠纷”“（10）确认不侵
害经营秘密纠纷”；变更“（1）确认不侵
害专利权纠纷”为“（1）确认不侵害发
明专利权纠纷”“（2）确认不侵害实用
新型专利权纠纷”“（3）确认不侵害外
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变更“（5）确认不
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纠纷”
为“（7）确认不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纠纷”。

44. 在第三级案由“181. 因申请知
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项下：
增加“（4）因申请停止侵害实用新型专
利权损害责任纠纷”“（5）因申请停止
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

“（10）因申请停止侵害技术秘密损害
责任纠纷”“（11）因申请停止侵害经营
秘密损害责任纠纷”；变更“（1）因申请
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

“（2）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
用权损害责任纠纷”“（3）因申请诉前
停止侵害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4）
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损
害责任纠纷”“（5）因申请海关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损害责任纠纷”“（6）因申
请诉前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损
害责任纠纷”“（7）因申请诉前停止侵
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损害责任
纠纷”为“（3）因申请停止侵害发明专
利权损害责任纠纷”“（2）因申请停止
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

“（1）因申请停止侵害著作权损害责任
纠纷”“（6）因申请停止侵害植物新品
种权损害责任纠纷”“（9）因申请海关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措 施 损 害 责 任 纠 纷 ”

“（7）因申请停止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损害责任纠纷”“（8）因申请停止侵
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损害责任
纠纷”。

45. 在第三级案由“183. 专利权宣
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项下：增加

“（1）发明专利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
纠纷”“（2）实用新型专利权宣告无效
后返还费用纠纷”“（3）外观设计专利
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

46. 在 第 三 级 案 由“186. 仿 冒 纠
纷”项下：变更“（2）擅自使用他人有一
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
名纠纷”为“（2）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名称、姓名纠纷”；变更“（3）擅
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
分、网站名称、网页纠纷”为“（3）擅自
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网络活动标识
纠纷”。

47. 在第三级案由“193. 网络不正
当竞争纠纷”项下：增加“（1）妨碍、破
坏合法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纠纷”“（2）
不正当获取、使用数据纠纷”“（3）滥用
平台规则恶意交易纠纷”。

48. 在第三级案由“196. 垄断协议
纠纷”项下：增加“（3）组织、帮助达成
垄断协议纠纷”。

49. 在第三级案由“197. 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纠纷”项下：增加“（7）其他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变更“（1）垄断
定价纠纷”为“（1）不公平价格纠纷”；
变更“（2）掠夺定价纠纷”为“（2）低于
成本销售纠纷”；变更“（5）捆绑交易纠
纷”为“（5）搭售、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
条件纠纷”。

50. 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214.
新就业形态用工合同纠纷”项下：增加

“（1）新就业形态确认劳动关系纠纷”
“（2）新就业形态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51. 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215.
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险纠纷”项下：增加

“（1）新就业形态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52. 在新增加的第三级案由“272.

船舶物权纠纷”项下：增加“（1）船舶
所有权纠纷”“（2）船舶抵押权纠纷”

“（3）船舶优先权纠纷”“（4）船舶留置
权纠纷”。

53. 在第三级案由“292. 请求变更
公司登记纠纷”项下：增加“（1）涤除公
司登记（备案）纠纷”。

54. 在第三级案由“293. 股东出资
纠纷”项下：增加“（1）股东未全面履行
出资义务纠纷”“（2）股东抽逃出资纠
纷”“（3）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纠纷”。

55. 在第三级案由“299. 公司决议
纠纷”项下：增加“（3）公司决议不成立
确认纠纷”。

56. 在第三级案由“307. 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删去“（1）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

57. 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316.
公司清算责任纠纷”项下：增加“（1）清
算义务人责任纠纷”“（2）清算组成员
责任纠纷”。

58. 在第三级案由“333. 破产债权
确认纠纷”项下：增加“（1）优先破产债
权确认纠纷”。

59. 在删去的第三级案由“369. 网
络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变更“（1）网络
侵害虚拟财产纠纷”为新增加的第二
级案由“十八、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项
下的第三级案由“204. 侵害网络虚拟
财产权益纠纷”。

60. 在第三级案由“411.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项下：增加“（1）智能
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61. 在第三级案由“413. 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项下：变更“（1）侵害患者知
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为“（1）医疗诊疗
责任纠纷”。

本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根据本决定

作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调整后，重新
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

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 12月 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法〔2025〕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
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 神 ，聚 焦“十 五 五 ”时 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主要目标，落实《人民法院第六个五
年 改 革 纲 要（2024—2028 年）》第 29 条

“健 全 完 善 案 件、案 号、案 由 体 系 以 及
精准识别工作机制”的要求，最高人民
法 院 对 2020 年 12 月 29 日 第 二 次 修 正
的《民 事 案 件 案 由 规 定》（以 下 简 称
2020 年《案 由 规 定》）进 行 了 修 改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 现 将 修 改 后
的《民 事 案 件 案 由 规 定》（以 下 简 称 修
改后的《案由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2020 年《案由规定》施行以来，在方
便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规范人民法院
民事立案、审判和司法统计工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军人地
位和权益保障法、安全生产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种子法、反垄断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矿产资源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仲裁法、海商法等法律的制定或
者修订，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类型
民事案件，需要对 2020 年《案由规定》
进行补充和完善。经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征求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 2020 年

《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现就各级人
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案由规定》的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民事案件案
由在民事审判规范化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掌握修
改后的《案由规定》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
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
律关系的性质，是对当事人诉争的法律
关系性质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
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建立科学、
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方便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有利于统一民事
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利于对受理案
件进行分类管理，有利于确定各民事审
判业务庭的管辖分工，有利于提高民事

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
更好地为创新和加强民事审判管理、为
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服务，促推民事审判
工作提质增效。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修改后的
《案由规定》，理解案由编排体系和具体案
由制定的背景、法律依据、确定标准、具体
含义、适用顺序以及变更方法等问题，准
确选择适用具体案由，依法维护当事人诉
讼权利，创新和加强民事审判管理，不断
推进民事审判工作规范化建设。

二、关于《案由规定》修改
所遵循的原则

一是严格依法原则。本次修改的案

由均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符合民事
诉讼法关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有关
规定。

二是必要性原则。本次修改是以
保持案由运行体系稳定为前提，对于必
须增加、调整的案由作相应修改，并根据
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需要完善部分具体
案由，对案由编排体系不作大的调整。

三是实用性原则。案由体系是在
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基础上，充分考
虑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审判实践以及
司法统计的需要而编排的，本次修改
更加注重案由的简洁明了、方便实用，
既便于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也便于
人民法院进行民事立案、审判和司法
统计工作。

三、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

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
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鉴于
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
焦点可能有多个，争议的标的也可能是
多个，为保证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简洁
明 了 ，修 改 后 的《案 由 规 定》仍 沿 用
2020 年《案由规定》关于案由的确定
标准：一是对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
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纠
纷”，一般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
权方式等要素；二是考虑到实践中当
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
杂多变性， ⇨⇨下转第六版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法〔2025〕227号


